
通     知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期：105 年 4 月 18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：黃齡儀小姐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話：2717181 

 

一、 本中心依據「國立嘉義大學校訂選修『專業校外實習』開課要點」（如附

件一）辦理『專業校外實習』課程。 

二、 申請本課程相關表單如下： 

（一） 教師開課申請書（附件二） 

（二） 校訂選修校外實習合約書（附件三） 

（三） 家長同意書（附件四） 

三、 有意願參與開課之教師，請填妥附件二-教師開課申請書，於 105 年 6 月

30 日(週四)前，紙本經單位主管核章後送至通識教育中心，並將電子檔傳

送至 gec@mail.ncyu.edu.tw。 

四、 與廠商完成簽約程序後，請將附件三-校訂選修校外實習合約書(一式二份)

及附件四-家長同意書，於 105 年 8 月 15 日(週一)前送至本中心，俾便辦

理用印。 

五、 本中心於收到合約書及家長同意書後，立即進行開課作業及學生加選程

序，同學不必再上網進行選課。因本課程共計 9 學分，請有意修習學生應

多方考量後再選修，勿因退選或停修影響自身之學期學分數計算。 

六、 前述相關表件(附件二~附件四)，請逕至本校通識教育中心網頁/校訂選修

專業校外實習專區 /相關表格項下下載(網址

http://www.ncyu.edu.tw/gec/gradation.aspx?site_content_sn=50149)。 

 

此致  

各學院、各學系 

  敬請轉知所屬師生知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通識教育中心 敬啟

mailto:並將電子檔傳送至gec@mail.ncyu.edu.tw
mailto:並將電子檔傳送至gec@mail.ncyu.edu.tw
http://www.ncyu.edu.tw/gec/gradation.aspx?site_content_sn=49740
http://www.ncyu.edu.tw/gec/gradation.aspx?site_content_sn=49740


附件二 

校訂選修『專業校外實習』教師開課申請書 

一、教師資料： 

姓  名 所屬學院 所屬學系 指導學生人數 

 
學院 系 名 

電  話 
 

傳  真 
 

手  機 
 

電子信箱 
 

 

二、參與學生及實習單位資料： 

備註：每位實習學生需單獨填寫，下列表格可自行複製使用，資料務必填寫完整。 

 

學生姓名 
 

學    系 
 

學    號 
 

聯絡電話 
 

出生年月日 
 

身份證字號 
 

保險受益人 

(若未指定則一律為法定代理人) 

 電子信箱  

緊急聯絡人/關係 
 

聯絡電話 
 

實習單位名稱 
 

實習單位地址 
 

負   責   人 
 

聯絡電話 
 

 

申請系所單位主管核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

※請將電子檔及紙本回傳至通識教育中心辦理（gec@mail.ncyu.edu.tw  05-2717181）。 

mailto:gec@mail.ncyu.edu.tw


附件三 

國立嘉義大學校訂選修「專業校外實習」合約書 

國立嘉義大學（以下簡稱甲方）與○○○○○○（以下簡稱乙方）基於共同推

動在學學生專業實習制度之共識，經雙方同意訂立本合約，遵循條款如下： 

 

一、實習期間與實習名額： 

(一)乙方提供甲方「專業校外實習」課程學生專業實習之機會。 

(二)實習期間：自____年___月___日起，至____年___月___日止。 

(三)實習人數：學生共計___人，學生名單如下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。 

(四)實習時數：每人每週至少___ 小時，共計____小時，實習時間規劃詳如實

習計畫書。 

二、實習環境： 

(一)乙方應提供安全衛生之實習課程及場所，並不得令實習生從事危險、違法

之實習活動。 

(二)甲方學生利用乙方所提供之場所實習，應遵守乙方管理規則，接受乙方人

員之指導，並切實注意維護安全及業務上保密。 

三、實習內容： 

(一)乙方指示之工作內容為_________相關作業，實習性質應與學生在校所學

專長領域相關為宜，並不得非法利用實習生留置到夜間加班、輪班，或

從事無關專業能力表現之工作。 

(二)甲方實習生至乙方所屬機構進行實習時，應遵守乙方工作職場規定，且接

受乙方之安排與指導。 

(三)乙方若有業務相關問題需由甲方協助時，甲方應推薦適當之教授、學者提

供專業諮詢。 

四、實習輔導機制： 

(一)本職學能輔導：乙方應與甲方合作，針對實習生本職學能規劃適合之實習

內容，並指派輔導人員帶領實習及教育訓練，增進就業能力與經驗。 

(二)生活及心理輔導：甲乙雙方應共同負責實習生實習期間之生活輔導與問題

解惑。 

五、實習生成效考核： 

乙方應定期考核甲方實習生實習成效，於實習結束後提供實習生之實習表現

相關資料，並共同參與評核實習成績；另同意協助甲方之實習指導老師定期

或不定期前往乙方訪視了解實習學生之實習狀況。 



六、爭議處理： 

(一)甲方實習生於乙方實習期間，如有未按規定從事有損乙方聲譽或其他不適

任情事等，經乙方知會甲方共同處理，視情況決定是否終止實習。 

(二)實習訓練期間，如有發生實習糾紛或爭議之情事時，甲方得提請校內實習

相關委員會召開會議仲裁，並請乙方推派代表與會；若由乙方內部機制

進行處理時，亦須邀請甲方代表共同參與。 

七、管轄暨補充規定： 

本合約未盡事宜，經雙方同意後得以書面協議補充之，或依中華民國法律之

相關規定辦理；如有爭執時，應以台灣嘉義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八、甲乙雙方之任何一方若欲終止本合約書時，得以書面告知對方，在另一方

收到終止合約之日起一個月後自動終止本合約書。 

九、本合約書正本一式二份，由甲乙雙方簽署後各執乙份為憑。 

 

甲方： 

學校名稱：國立嘉義大學 

代 表 人：邱義源（校長） 

地    址：嘉義市鹿寮里學府路 300 號 

系    所：○○○○○ 

聯 絡 人： 

連絡電話：○○○ 

  

乙方： 

機關名稱：○○○○○○ （實習機構全稱及單位） （填寫並核章） 

代表人/職稱：○○○（簽名或蓋章） 

連 絡 人：○○○ 

連絡電話：○○○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(章) 

(章) 



附件四 

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參加「專業校外實習」 

家長同意書 

 

茲同意              （學生姓名） 

 

於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至      年       月     日間 

 

至      （縣市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實習單位) 

 

完成「專業校外實習」課程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家長：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（與學生之關係：       ） 

聯絡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
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註：影本送教務處、學生所屬學系存查。 

 


